
臺北市政府 93.07.02.  府訴字第０九三一二八九一０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右訴願人因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

三月四日北市社二字第０九三三一九五八四００號函之處分，提起訴願，

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設籍於本市內湖區○○街○○號○樓，以九十二年十一月十

三日申請表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本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案經本市內湖

區公所初審後送原處分機關核定，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北

市社二字第０九二四二五七八一００號函核定，並經本市內湖區公所以九

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市湖社字第０九二三二六八０二００號函轉知訴願

人因其未實際居住本市，未能符合規定，故歉難予以補助。訴願人不服，

向原處分機關申復，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三年三月四日北市社二字第０九

三三一九五八四００號函重新審核後，由本市內湖區公所以九十三年三月

八日北市湖社字第０九三三０五一七六００號函轉知訴願人，因訴願人實

際居住於基隆市中正區○○街○○巷○○號，未居住於本市，仍不予補助

。

　　訴願人猶未甘服，於九十三年四月十四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

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查訴願人未於訴願書中指明不服之行政處分，綜觀其訴願聲明及理由

　　，訴願人係不服原處分機關否准其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之處分，

　　而原處分機關前以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市社二字第０九二四二五

　　七八一００號函核定否准訴願人之申請，經訴願人申復後重新審查，

　　復以九十三年三月四日北市社二字第０九三三一九五八四００號函仍

　　為否准之處分，核其性質屬原處分機關之第二次裁決，應認訴願人係

　　對該函表示不服。又本件提起訴願日期（九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距本

　　市內湖區公所九十三年三月八日北市湖社字第０九三三０五一七六０



　　０號轉知函發文日期已逾三十日，惟原處分機關未查明轉知函送達日

　　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是本件尚無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第三十八條規定：「直轄市及縣 (市 )主管機關對設籍於轄區內之

　　身心障礙者，應依其障礙類別、等級及家庭經濟狀況提供生活、托育

　　、養護及其他生活必要之福利等經費補助，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

　　。前項經費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第二條規定：「本辦法之補助

　　，以依本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達本辦法補助標準者為對象。」第

　　六條規定：「申請生活補助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且未

　　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者。二、家庭總收入應

　　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三

　　、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價值合計未超過

　　一人時為新臺幣二百萬元，每增加一人，增加新臺幣二十五萬元。四

　　、未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者。前項第二款土地之價值，以公告土地現

　　值計算；房屋之價值，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同時符合申請第一項生

　　活補助及政府所提供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要件者，僅能擇一領取。但

　　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及榮民就養金不在此限。依前項所領政府核發之各

　　種補助及津貼，每月合計不得超過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第七條

　　規定：「生活補助費每月核發標準如下：一、列冊低收入戶之極重度

　　、重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新臺幣七千元；列冊低收入戶

　　之輕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新臺幣四千元。二、極重度、重度及

　　中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核發新臺幣四千元；輕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

　　月核發新臺幣三千元。」第十四條規定：「本辦法所定各項補助之申

　　請文件及審核程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作業規定第二點規定：「本

　　辦法所稱家庭總收入其應計算人口範圍及收入計算基準依社會救助法

　　及其相關規定辦理。」第三點規定：「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對象除

　　應符合本辦法規定要件外，並須設籍並實際居住臺北市。」第五點規

　　定：「生活補助審核作業權責分工如下：（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以下簡稱社會局）：負責規劃、核定、預算編列、督導、法令研擬、



　　宣導、撥款及資料庫維護管理等事宜。（二）區公所負責：１、受理

　　、初核申請案件，並報社會局核定。２、指派里幹事訪視。．．．．

　　．．」第六點規定：「申請人戶籍遷出或未實際居住臺北市．．．．

　　．．其溢領之生活補助費，由社會局以書面命．．．．．．返還．．

　　．．．．」本府九十一年五月三日府社三字第０九一０七四一七六０

　　０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九十一年五月

　　十日起生效。．．．．．．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社會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

　　．：六、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中關於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

　　及其他生活必要之福利補助事項之權限。（第三十八條）．．．．．

　　．」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訴願人曾多次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殘障補助，均未批准。現居住處早於

　　九年前即已遷住該處，絕非因為投機取巧或是所謂選舉幽靈人口。訴

　　願人於八十九年失業迄今，未曾領過任何補助，僅靠少許積蓄度日，

　　迄今所剩無多，今後生活更形艱困，敬請體恤幫忙度過。訴願人已步

　　入老年，不幸於九十二年發現患有腎功能敗壞，經醫生告知下才於九

　　十二年九月三日開始洗腎迄今，並領有原處分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

　　冊。

四、卷查本案訴願人因申請本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前經本市內湖區

　　公所里幹事依前揭作業規定前往訴願人戶籍地址（本市內湖區○○街

　　○○號○○樓）查訪未遇，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未實際居住本市，爰

　　以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市社二字第０九二四二五七八一００號函

　　核定，並經本市內湖區公所以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市湖社字第０

　　九二三二六八０二００號函轉知訴願人歉難予以補助。案經訴願人向

　　原處分機關申復，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並由本市內湖區公所社會課

　　承辦人員再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前往其戶籍地訪視，仍未遇訴願

　　人，經與訴願人姪女之男友訪談，據其表示訴願人平時因病就醫，大

　　多數時間住基隆，約一個月回戶籍地一次，戶籍地僅居住訴願人弟媳

　　、訴願人姪女、訴願人姪女之男友三人，此有臺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

　　補助訪視審查表及臺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訪視報告表等影本附卷

　　可憑，本案訴願人未實際居住本市之事實，堪予認定。況訴願人於訴

　　願理由中自承九年前即遷往現居住地（信封所載地址為基隆市）；又



　　訴願人向內政部申請急難救助，已據基隆市政府訪查結果核准發給訴

　　願人急難救助金，足證訴願人實際居住於基隆市。從而，本件原處分

　　機關所為否准訴願人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之處分，揆諸前揭規定

　　，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七　　月　　 二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